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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傲农生物 公告编号：

2019-137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徐

翠珍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票882,2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032%。

截止本公告发布日，徐翠珍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票712,2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640%。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2019年8月16日、2019年8月24日披露了《部分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 公告编号：2019-038）、《部分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120）、

《部分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126）。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徐翠珍女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票170,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0.0392%。

截止本公告发布日，徐翠珍女士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徐翠珍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882,230 0.2032% IPO前取得：882,230股

余琰

其他股东：高级管理人员的一致行

动人

430,775 0.0992% IPO前取得：430,775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徐翠珍 882,230 0.2032% 夫妻关系

余琰 430,775 0.0992% 夫妻关系

合计 1,313,005 0.3024%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比

例

徐翠珍 170,000 0.0392%

2019/5/24 ～

2019/9/11

集中竞价

交易

21.80 －

24.00

3,830,000 已完成 712,230 0.164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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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披露情况

2019年5月28日，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杭叉集团” ）与多方签署了《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意向

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5月29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杭

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5）。

2019年6月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杭叉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2019年6月4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 ）等相关公告。

2019年6月17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出具的《关于对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89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2）。 但鉴于问询函中涉及的部分事项尚需进一步核实完善，公司预

计无法于2019年6月24日前完成全部回复，为确保回复内容及后续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司于2019年6月25日

披露了延期回复及取消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3） 和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34）。

2019年6月27日，公司及中介机构相关各方对《问询函》所涉事项进行逐项落实、予以回复并发表相关核查意见，并对

《重组报告书》等文件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和补充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6月28日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回复公告。 同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监管一部出具的《关于对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信息披露的二次问询函》（上

证公函 【2019】0942号）（以下简称 “《二次问询函》”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6月28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38）。 2019年7月4日，公司及中介机构相关各方对《二次问询函》所涉事项进行逐项落实、予以回复并发表相关核

查意见，并对《重组报告书》等文件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和补充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7月5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回复公告。

鉴于本次交易相关文件中的财务数据已过有效期， 为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重大资产重组申报文件的要

求，公司已会同中介机构依据公司及标的公司的最新财务情况对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上市公司备考审阅报告、标的公司

的相关审计报告及中介机构出具的其他相关文件进行了更新和修订， 将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中的财务数据更新至

2019年4月30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8月16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

露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后续工作安排

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草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组的各项工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需对

本次重组相关事项予以落实。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尽快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

三、风险提示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能否顺利实施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

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网站和指定媒体披露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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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审议未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19年9月12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如下：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9月11日-2019年9月12日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12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9月11日15:00至2019年9月12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金沙智选假日酒店二楼会议室(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2281号）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杨建琴女士

（7）会议通知：公司于2019年8月2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62号）。

（8）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2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27,841,

606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3.67%。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共计6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52,332,337股，

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6.89%。

根据上述信息，通过现场出席和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计8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80,173,943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10.56%。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该议案未获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1,204,0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18%；反对78,969,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8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04,0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7884%；反对66,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1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0,135,2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7%；反对38,7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31,5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533%；反对38,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46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0,135,2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7%；反对38,7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31,5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533%；反对38,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46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4.01�选举肖毅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78,611,74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0515%。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68,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4643%。

肖毅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2�选举杨建琴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78,613,74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054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70,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6218%%。

杨建琴女士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3�选举谢晶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78,613,74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054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70,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6218%。

谢晶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4�选举余健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78,611,74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0515%。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68,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4643%。

余健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5�选举吕大忠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78,611,74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0515%。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68,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4643%。

吕大忠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6�选举王彦国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78,611,74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0515%。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68,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4643%。

王彦国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5.01�选举陈栋才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78,611,74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0515%。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68,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4643%。

陈栋才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02�选举崔源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78,613,74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054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70,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6218%。

崔源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03�选举张坚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78,611,74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0515%。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68,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4643%。

张坚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6、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6.01�选举朱建成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78,611,74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0515%。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68,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4643%。

朱建成先生当选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6.02�选举郭飚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78,611,74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0515%。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68,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4643%。

郭飚先生当选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律师姓名：林祯、刘瑞广

3、结论性意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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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五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9月2日以

邮件、短信或专人送达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及其他会议参加人，会议于2019年9月12日在上海市普陀区

同普路977号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 本次会议由肖毅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

真讨论，会议审议以下议案：

1、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肖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采取逐项表决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及主任委

员：

（1）战略委员会委员：肖毅（主任委员）、谢晶、陈栋才。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审计委员会委员：张坚（主任委员）、崔源、肖毅。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提名委员会委员：崔源（主任委员）、陈栋才、肖毅。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陈栋才（主任委员）、张坚、谢晶。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肖毅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杨建琴、李明武为公司副总

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雷纯立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6、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指定财务总监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指定公司财务总监雷纯立先生代行第五届董事会秘书一职， 代行期最长不超过三个月，

公司将尽快聘任董事会秘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指定财务总监代行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7、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杨萍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8、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家栋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王家栋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977号

联系电话：021-52708824

传真号码：021-52708824

电子邮箱：dsh@huaming.com

9、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按照此标准发放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年薪

（万元、税前）

1 肖毅 总经理 80

2 杨建琴 副总经理 70

3 李明武 副总经理 65

4 雷纯立 财务总监 55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0、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生产基地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投资建设生产基地的公告》。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3日

附件：简历

肖毅先生：1967年4月出生，高级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肖毅先生不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与肖日明属于父子关系,与肖申属于兄弟

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

限尚未届满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情形；经查询，肖毅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杨建琴女士：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华明公司技术员、技术副总、副总工程

师、CNAS检测中心主任、生产副总、总工程师、现任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杨建琴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

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情形；经查询，杨建琴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谢晶先生持有公司49800股股票。 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

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情形；经查询，谢晶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明武先生：1968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MBA)、经济师。曾任山东电视

机厂销售公司胶东地区营销经理、苏州金马烫金厂销售副总经理、济南供水设备厂营销经理、总经理助

理。 现任华明装备副总经理。

李明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

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情形；经查询，李明武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雷纯立先生：1979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永昌积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成本会计、分公司财务主管、积水(上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科长。 现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雷纯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

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情形；经查询，雷纯立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杨萍女士：1970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师。 曾就职于济南四五六工厂、

济南振达特种油品厂和山东美捷有限公司。历任公司财务部部长、审计部部长、监事、监事会主席，现任审

计部负责人。

杨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

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情形；经查询，杨萍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家栋先生：1983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曾任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资产

管理处处长，现任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王家栋先生2016年10月获得深圳证券交

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王家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

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情形；经查询，王家栋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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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五

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9月2日以

邮件、短信或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各位监事，会议于2019年9月12日在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977号以现场

加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会议由朱建成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华明

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全体监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朱建成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9月13日

附件：简历

朱建成先生：195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安全

主管。

朱建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

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期限尚未届满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情形；经查询，朱建成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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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指定

财务总监代行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指定财务总监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议案》，指定公司财

务总监雷纯立先生代行第五届董事会秘书一职，代行期最长不超过三个月，公司将尽快聘任董事会秘书。

雷纯立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977号

联系电话：021-52708824

传真号码：021-52708824

电子邮箱：dsh@huaming.com

特此公告。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3日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Grandall� Law� Firm� (Shanghai)

中国 上海 北京西路968号嘉地中心23-25层，200041

23-25th� Floor,� Garden� Square,� No.� 968� West� Beijing� Road,� Shanghai� 200041,� China

电话/TEL.:� (+86)(21)� 5234� 1668� �传真/FAX:� (+86)(21)� 5234� 1670

致：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

的规定，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董事会的聘请，指派林祯律师、刘瑞广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出席并见证了公司于2019年9

月12日下午14:30在上海金沙智选假日酒店二楼会议室 （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2281号） 召开的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及召集人资

格、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进行了审查，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

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

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

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2019年8月27日，公司董事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报》上向公司股东发出了召开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经

核查，通知载明了会议的时间、地点、内容、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姓名，并说明了有权出席会议的股东的股权

登记日、出席会议的股东的登记方法、参与网络投票的投票程序等事项。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网络投票时间自2019年9月11日至2019年9月12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9月12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9月11日15:00至2019年9月12日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网络投票的时间和方式与会议通知披露的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9年9月12日下午

14:30在上海金沙智选假日酒店二楼会议室（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2281号）召开，会议召开的时间、地

点及其他事项与会议通知披露的一致。

经验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参加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根据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签名及授权委托书，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公

司股份27,841,60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67%。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6人，代表公司

股份52,332,33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8927%。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其身份及股东资格

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3.出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除上述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外，还有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4.召集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决定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验证，上述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提案进行了审议，具

体审议情况如下：

1.审议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该议案未获通过，其中同意1,204,043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反对78,969,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0%；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其中同意80,135,243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反对38,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其中同意80,135,24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反对38,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包括：

4.1选举肖毅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其中同意78,611,74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05%；

4.2选举杨建琴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其中同意78,613,74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05%；

4.3选举谢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其中同意78,613,74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05%；

4.4选举余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其中同意78,611,74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05%；

4.5选举吕大忠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其中同意78,611,74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05%；

4.6选举王彦国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其中同意78,611,74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05%；

5.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包括：

5.1选举陈栋才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其中同意78,611,74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05%；

5.2选举崔源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其中同意78,613,74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05%；

5.3选举张坚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其中同意78,611,74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05%；

6.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包括：

6.1选举朱建成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其中同意78,611,74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05%；

6.2选举郭飚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其中同意78,611,74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05%。

公司于2019年8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已审议

通过上述议案。

经验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了

表决。 根据表决结果，除第一项议案外，其余议案获得了股东有效表决通过。 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及《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新议案的情况。

五、结论意见

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

格，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李 强 林 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刘瑞广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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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康德莱医疗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对原备案编号为“粤珠食药监械经营备20190041号”《第二类医疗器械

经营备案凭证》的变更登记，并取得了由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第二类医疗器械

经营备案凭证》。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登记信息变更前后的具体内容如下：

登记信息 变更前 变更后

备案编号 粤珠食药监械经营备20190041号 粤珠食药监械经营备20190041号

企业名称 广东康德莱医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康德莱医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蔡明华 蔡明华

企业负责人 蔡明华 蔡明华

经营方式 批零兼营 批零兼营

住所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机场东路288号A栋301室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机场东路288号A栋301室

经营场所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机场东路288号A栋301室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机场东路288号A栋301室

库房地址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机场东路288号B栋厂房1楼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机场东路288号B栋厂房1楼和十一

号厂房3楼

经营范围

2002年分类目录：6801,6802,6803,6804,6805,6806,

6807,6808,6809,6810,6812,6815,6820,6821,6822,

6823,6824,6825,6826,6827,6830,6831,6840(诊断试

剂不需低温冷藏运输贮存 )，6841,6845,6846,6854,

6855,6856,6857,6858,6863,6864,6865,6866,6870，

6877（以上范围可提供贮存、配送服务）

2002年分类目录 ：6801,6802,6803,6804,6805,6806,

6807,6808,6809,6810,6812,6815,6820,6821,6822,

6823,6824,6825,6826,6827,6830,6831,6840 (诊断试

剂不需低温冷藏运输贮存 )，6841,6845,6846,6854,

6855,6856,6857,6858,6863,6864,6865,6866,6870，

6877

2017年分类目录：01,02,03,04,05,06,07,08,09,

10,11,12,14,15,16,17,18,19,20,21,22,6840体外诊

断试剂（诊断试剂不需低温冷藏运输贮存）（以上范围可

提供贮存、配送服务）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728

证券简称：鸣志电器 公告编号：

2019-050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新永恒公司（以下简称“新永恒” ）为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发前的限售股股东。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新永恒持有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43,926,3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5592%。 公司于2019年2月22日披露了公

司股东新永恒的减持计划（ 公告编号：2019-007）。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截至2019年9月11日，上述减持计划期间届满，新永恒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966,3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2323%。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新永恒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43,926,306 10.5592% IPO前取得：43,926,306股

注：1.上述持股数量包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发起人股份及发行上市后以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2.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新永恒公司 966,350 0.2323%

2019/3/15

～

2019/9/11

集中竞价

交易

12.20－14.30

12,573,

522.50

未完成：2,

692,456股

42,959,956 10.3269%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否

特此公告。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728

证券简称：鸣志电器 公告编号：

2019-051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7月23日召开了公司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

建设、募集资金使用和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33,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单项产品期限不超过

12�个月的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产品。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

用。并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由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7月24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4）。

根据以上决议， 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鸣志自动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鸣志自控” ）于近日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相关协议，并办理完成相关手续。 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2019年9月11日，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鸣志自控使用暂时闲置募集的资金32,170万

元，购买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定期存款，主要内容如下：

理财产品名称：“定期存款”

投资起始日：2019年09月11日

投资到期日：2019年12月11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3.80%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32,170万元

上述理财产品类型为定期存款，银行提供本金完全保障并根据约定支付利息，本金及

收益币种为人民币，资金来源为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

关联关系。

（二）已购买未到期理财产品情况

截止公告披露日期，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

的金额为32,17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受托人 产品名称 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产品类型

预期年化收益

率

是否关联

交易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定期存款 32,170 2019.09.11 2019.12.11

定期

存款

3.80% 否

合计 - 32,170 - - - - -

（三）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相关产品存续期间，公司将与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保持密切联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

金的安全性。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的情况下进行的，目的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

需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时公司也能够获得一

定的投资效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1127

证券简称：小康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87

债券代码：

113016

债券简称：小康转债

转股代码：

191016

转股简称：小康转股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大股东协议转让股份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9月12日

收到控股股东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康控股” ）、大股东重庆渝安汽车工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安工业” ）转发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

认书》，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集团股份” ）受让小康控股与渝安工

业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一、股份协议转让基本情况

小康控股、渝安工业于2019年8月29日分别与东风集团股份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共计64,863,890股 （占公司

总股本的6.89%），其中，小康控股拟转让57,409,3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10%），渝安工

业拟转让7,454,5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9%）。 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格为12.078元/股，即

东风集团股份向小康控股支付693,390,008.52元，东风集团股份向渝安工业支付90,036,

054.90元。 公司于2019年8月24日披露了《控股股东、大股东协议转让股份计划公告》（公

告编号 公告编号：2019-076），于2019年8月3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公告编号：2019-078）。

二、过户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协议转让已完成证券

过户登记手续，过户日期为2019年9月11日。

截至2019年9月12日，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相关股东股份变化情况见下表：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量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574,093,418 60.98% -57,409,340 516,684,078 54.89%

重庆渝安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74,545,500 7.92% -7,454,550 67,090,950 7.13%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 0.00% 64,863,890 64,863,890 6.89%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105

证券简称：芯能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27

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监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钱其

峰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2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48%。

●公司于2019年8月5日披露了 《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23）。钱其峰先生于2019年8月28日至2019年9月11日期间，通过集合竞价的方式减

持5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1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钱其峰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钱其峰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224,000 0.0448% IPO前取得：224,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比

例

钱其峰 56,000 0.0112%

2019/8/28 ～

2019/9/11

集中竞价

交易

8.55－8.57 479,756.98 已完成 168,000 0.0336%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9-16

证券代码：

600685

证券简称：中船防务 公告编号：

2019-051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延期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延期后的召开时间：2019年10月23日

一、原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9月30日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685 中船防务 2019/9/20

二、股东大会延期原因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9年8月14日发布《中船

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原定于 2019年9月

30日（星期一）10点00分以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共17项议案。

国务院国资委对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项仍在审批过程中， 公司在取得国务院国资委对本次重大资

产出售事项的正式批复后方可召开股东大会。 鉴于上述原因，为保证股东大会顺利召开，经公司董事会

慎重考虑，决定将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延期至2019年10月23日（星期三）上午10:00召开，股东

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此次股东大会延期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延期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延期后的现场会议的日期、时间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10月23日 10点00分

2.�延期后的网络投票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自2019年10月23日

至2019年10月2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3.�延期召开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其他相关事项请参照公司于2019年8月14日发布的原股

东大会通知（ 公告编号:2019-050）。

四、其他事项

1、本公司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李志东、于文波

电 话：（020）81636688-2962，（020）81636688-3168

传 真：（020）81896411

联系地址：广州市海珠区革新路137号船舶大厦15楼（510250）

2、其他

本次会议时间不超过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12日


